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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審查進度規劃
議題 討論問題 時間

1 - 新北市區域計畫（草案）整體性報告及提會問題討論 103.06.24

2
國土保
育議題

1-1：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都市、非都市土地及易致災地區之調適策略
1-2：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及第2級之項目、區位、相關發展策略

103.07.03

3
海岸、
流域相
關議題

1-3：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之沿海保護區區位檢討、管理原則及管制事項訂定
1-4：海岸防護範圍研析、配合檢討調整土地使用計畫、相關土地使用管理原則及管制事

項訂定
1-5：水庫集水區、易淹水地區、海岸地區配合檢討調整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管理原

則及管制事項

103.07.10

4
農業發
展議題

2-1：宜維護農地資源面積、區位及相關發展策略(含農地可變更數量及其區位、非都市
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區位等)

2-2：都市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及土地使用管制檢討變更指導原則
2-3：農村再生(或發展區)計畫建議區位及相關配合事項

103.07.24

5
城鄉發
展議題

3-1：全國總人口數零成長及重視都市生活環境品質之發展趨勢下，新北市區域計畫之計
畫人口、住宅需求情形、都市階層及其因應策略

3-2：城鄉發展次序、原則及成長管理策略，與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區位、機能、規模
103.08.14

6
城鄉發
展議題

3-3：區域性部門計畫內容是否妥適
3-4：全市及各策略區之空間利用計畫

103.08.28

7

城鄉發
展議題

3-5：新北市土地使用管制指導原則
3-6：計畫目標及土地使用基本方針

其他 4：計畫書（草案）應配合相關政策修正或文字誤繕應配合修正之處理方式 103.09.11

8 （其他新增議題） 103.09.25



一、氣候變遷調適與防救災

二、環境敏感地區

三、應辦事項與實施機關



【問題1-1】國土保育議題─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都市、非都市土地及易致

災地區之調適策略

說明：

(一)全國區域計畫依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納入「土地使用調適策

略」及「土地使用管制相關配套機制」，分別指導都市及非都市土地之開發

利用。

(二)本計畫(草案)「第二章發展背景與現況分析─2.4氣候變遷趨勢」蒐集氣候變

遷趨勢相關資料(P.2-17~2-19)，並依全國區域計畫於「第五章區域性部門計

畫─5.7防救災計畫」納入氣候變遷調適策略(P.5-27~5-29)後，於「第六章土

地分區使用計畫─6.4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提出相關土地使用指導原則(P.6-

36)，請新北市政府說明前開相關內容，並補充說明轄區範圍內歷史災害點位

及災害潛勢情形，並分別就都市、非都市土地及易致災地區研擬具體調適策

略（含區位指認、應辦事項及主辦機關）。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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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種類 複合式災變類型

暴雨引起

•邊坡破壞→道路坍陷→孤島效應

•邊坡破壞→水體含巨石及漂流木→衝擊橋

梁墩基或將橋面板抬升或沖刷基礎→橋梁

破壞→造成傷亡及交通中斷

•邊坡破壞→水流含砂量大→匯入水庫造成

淤積

• 邊坡破壞→堰塞湖→潰堤引起巨型洪水→

破壞水工結構物及淹沒兩岸→泥砂淤積河

床→清淤造成交通衝擊、環境污染、廢棄

物處理問題

地震引起

•海嘯→房屋淹滅甚至核電廠海水入侵→火

災及核災

•邊坡破壞→道路坍陷→孤島效應

•橋梁破壞→交通受阻

•堰塞湖→潰堤引起巨型洪水

•油管、電塔等生命線破壞→火災或停電

暴雨＋地

震引起

邊坡崩塌→土石暫堆積在谷地→洪水沖刷

形成土石流(舟曲/汶川/921)

其他因素
•地質災害(含火山爆發)

•旱災

地形分區 行政區 水環境風險

臺北盆地

五股、蘆洲、泰山、

三重、新莊、板橋、

樹林、土城、永和、

中和、新店、汐止

洪水量增加

林口臺地
林口、鶯歌 洪水量增加

土砂災害增加

海岸地區

林口、八里、淡水

區、三芝、石門、

金山、萬里、瑞芳、

貢寮

暴潮及海岸侵

蝕增加
洪水量增加

山岳丘陵

烏來、坪林、石碇、

深坑、汐止、雙溪、

貢寮、瑞芳、三峽、

鶯歌

土砂災害增加

洪水量增加

1997年汐止林肯大郡國道三號3.1公里崩塌事件

地區水環境風險 複合式災害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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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防救災



淹水災害

外水：由淡水河及其支流流域因海水倒灌
及石門、翡翠水庫洩洪引發洪害之地區，
包括鶯歌、三峽、樹林、新店、泰山、五
股、蘆洲、淡水、八里、汐止、瑞芳等區
。惟淡水河以200年洪水頻率作為設計保
護基準，近年來外水溢堤之情況已大幅降
低

內水：多為內水排除不易發生之淹水事件

淹水

96~100年積淹水位置

• 部分地區地勢較低窪及都市土地高度開發
與利用，地表逕流相對增加，加以氣候變
遷影響，短延時強降雨情況屢屢發生(包括
新莊、三重、土城、樹林、板橋、泰山區)

• 轄內歷史淹水災害如象神、納莉、艾利等
颱風，災情幾乎集中於塔寮坑溪流域之下
游一帶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於易淹水地
區辦理水患治理計畫

7

主要氣候變遷情境(1)降雨強度增加 (2)侵臺颱風頻率增加(3)侵臺颱風強度增加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新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淹水防災策略

經濟部水利署總合治水計畫

• 上游保水、中游滯洪、下游雨水貯留、降
低土地使用強度、加強非工程防洪措施

淹水防災策略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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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
城市

基地
保水

雨水
滯蓄生態

綠化

土地
利用

落實透水城市發展

• 公共設施與公有建築推行透水改善

• 加強都市透水規範，檢討提高公共設施
雨水滲透率比例，及雨水貯留滯洪和涵
養水分等相關設施，以降低河川逕流量
，提高防洪效果，同時可減緩都市熱島
效應問題，減少能源消耗

• 土地開發利用而增加之逕流量，應設置
滯洪設施

• 套疊各類災害潛勢資料，於各區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時，進行都市空間及土地使
用分區之劃設及檢討

• 優先針對高災害潛勢地區進行緊急疏散
及救災路線、緊急安置場所、醫療場所
等體系規劃



坡地災害
坡地災害

常見坡地災害：崩塌、地滑及土石流，災害潛勢地區主要多分布於東北角、大翡翠策略
區，及汐止、三鶯與北觀策略區之部分山區

潛在地質災害嚴重主要以烏來區、坪林區、石碇區等轄區分佈較廣；以三峽區、新店區、
深坑區、汐止區、土城區、泰山區等轄區次之。

221條潛勢溪流，分佈在24區中，有25條為高潛勢溪流，1,300餘戶土石流保全戶，
3,000多名土石流保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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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氣候變遷情境(1)降雨強度增加(2)侵臺颱風強度增加

依統計分析發生山坡土石坍塌及
土石流地區以三芝區最嚴重，次
為石門、淡水、萬里、石碇、汐
止、瑞芳、平溪等區

•地文脆弱區的開發導致坡地災害
•劇烈降雨集中區的坡地災害問題
•土壤沖蝕流失，改變坡地環境
•不當大型坡地社區開發導致災害
•高山地區觀光園區發展，加重坡地災
害發生之脆弱性與暴露量

•山區聚落災時對外交通中斷形成孤島
•大量崩塌土砂堆積河道、水庫，造成
淹水與水資源問題



坡地防災策略

坡地防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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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防洪重點為都市及非都市

土地建物管制，推動提高透水

建設規劃、將綠建築「基地保

水指標」納入都市設計審議重

點等

山坡地老舊聚落安全管理：減

災工程施作、防汛期間巡勘觀

測、颱風期間疏散避災

嚴格審查及監督山坡地建築開

發案，加強重大開發案水土保

持監督檢查

敏感性路段改善，並重視預警

及離災等手段

落實集水區流域治理

上游保水或以工程(硬體)策略為主，建構安全防洪排水建設

中游減洪以河川流域管理為主，加強河段整治工程及水濱親水環境改善計畫、土石流潛

勢溪流之清疏與整治，且山坡地開發利用案需加強水土保持計畫審查、監督與管理等



地震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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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斷層

•自樹林區往東北角延伸(
經新莊、泰山、五股、
士林、北投)至金山區出
海口，屬過去十萬年至
一萬年內曾活動之第二
類活動斷層

•分佈地區，不乏人口居
住頻繁的市區。

活動斷層

資料來源：相關各災害潛勢圖資
係依國家災害防救中心資料套繪



就防災生活圈進行避難圈內

部街廓之整備，強化抗震之

安全性

優先針對高災害潛勢地區規

劃緊急救援體系、疏散及救

災路線、安置場所、醫療場

所等體系

強化老舊社區之防救災能力

，並鼓勵更新

地震防災策略

地震防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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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防災生活圈之規劃，配合指定避難空間、防災據點(防災公園等)等，形成

整體完整之防災避難網絡，提供民眾安全避難環境



核能災害

原緊急應變計畫區疏散範圍由核電廠半徑５km擴大
至半徑８km

• 掩蔽或疏散作業範圍之整備與規劃

• 結合天然災害防救體系

• 民眾防護與收容規劃

• 擴充收容所容量及備援物資之儲備

核電廠輻射災害可能影響範圍，以半徑20km內居民
撤離(約21萬人)及20～30km內居民家中掩蔽估算

• 核一廠影響人數超過260萬人

• 核二廠影響人數超過496萬人

• 核四廠影響人數超過71萬人

• 影響範圍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及宜蘭縣，
應跨域合作建立防災機制，落實區域治理

核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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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

核電廠 半徑 涵蓋區別 人數 增加人數

核一
5公里 三芝區、石門區、金山區 14,115

15,994
8公里 三芝區、石門區、金山區 30,109

核二
5公里 金山區、萬里區 42,206

43,815
8公里 金山區、萬里區、石門區、基隆市 86,021

核四
5公里 雙溪區、貢寮區 16,075

14,631
8公里 雙溪區、貢寮區、宜蘭縣頭城鎮 30,706

核電廠8、10、15、20、
25、30km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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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防災策略
核能防災策略

資料來源：原子能委員會；新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 依原能會劃定8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規劃適當應變作業

 災害緊急應變計畫區開發行為應確保疏散與避難空間等防災設施之設置或使用

，並加強中央與地方災害通報與資訊即時管道。另為避免核災對民生用水造成

之影響，水庫、飲用水應定期執行核污染調查

核子事故疏散避難方向 集結點規劃選點設置，提

供依賴公用車疏散之民眾

；於距核能電廠20公里外

之範圍設置臨時收容所，

提供臨時收容、醫護等作

業

 降低緊急應變計畫區土地

利用強度

 替代能源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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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指導原則-防救災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策略區 配合之局處

1.礦業資源如礦坑、礦渣堆積等應落實環境敏感地區管理，

位屬災害潛勢地區者應評估避免不當之礦渣堆積與土地使

用而造成之災害等影響，相關土地利用與管理除依相關規

範辦理外，應針對災害潛勢、防災地圖及脆弱度評估等資

料納入考量，進行整體評估或提出因應調適策略。

東北角、北觀、

大翡翠、三鶯、

溪南、溪北

經濟發展局、觀光旅遊

局、工務局

一、礦業資源防救災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策略區 配合之局處

1.山坡地住宅與其他建築開發除依相關法令規範外，應加強

防災、開發管制及區域排水防洪，如位屬地質、地層構造

不良、使用強度過高、公共設施不足等地區，應加強對建

築設計、雜項工程及施工管理等之管制，並建立相關土地

使用管理機制

全市 工務局、農業局、城鄉

發展局、消防局

2.位處高山地區之都市計畫區應辦理通盤檢討，降低土地使

用開發強度。

大翡翠 城鄉發展局

二、山坡地防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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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指導原則-防救災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策略區 配合之局處

1.落實環境敏感地區管理，加強違規使用之查報與取締；坡地及淹水

潛勢地區等潛在危險地區應避免不當開發行為，加強土石流防災疏

散避難措施，若經專業分析及規劃可減緩或解決淹水等問題，則可

以附條件式開發作調整。

全市 工務局、地政局、

城鄉發展局、水

利局、農業局、

環境保護局

2.配合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上游保水或以工程(硬

體)策略為主，建構安全防洪排水建設；中游減洪以河川流域管理

為主，加強河段整治工程及水濱親水環境改善計畫、土石流潛勢溪

流之清疏與整治，並加強山坡地開發利用案水土保持計畫審查、監

督與管理等；下游防洪重點為都市及非都市土地建物管制，推動提

高透水建設規劃。

全市 水利局、城鄉發

展局、消防局、

工務局

三、淹水防救災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策略區 配合之局處

1.規劃避難據點(防災公園等)，提供民眾安全避難環境，救災避難地

區確保機電及維生相關設施之安全，加強減災之預防措施 。

全市 消防局

2.位於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之土地開發行為應依地質法等相關法令規

範辦理，另宜評估加強對既有建築物之耐震力及補強，屬都市計畫

地區者可配合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或於推動都市更新及整體開發

時評估辦理。

北觀、溪北 消防局、城鄉發

展局、工務局

四、地震防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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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指導原則-防救災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策略區 配合之局處

1.針對容易發生森林火災及火勢易擴展之高危險區域加強林

地巡護，並規劃救災與避難路線及防災據點等因應森林火

災防救措施計畫。加強推動山地社區防災，針對山地聚落

進行森林火災防災規劃。

大翡翠、北觀 消防局、農業局、原住

民族行政局、教育局

五、火災防救災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策略區 配合之局處

1. 核電廠災害緊急應變計畫區開發行為應確保疏散與避難空

間等防災設施之設置或使用，並加強中央與地方災害通報

與資訊即時管道。另為避免核災對民生用水造成之影響，

水庫、飲用水應定期執行核污染完整調查。

北觀、東北角 消防局、經濟發展局、

地政局、工務局、環境

保護局

六、核災防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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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指導原則-防救災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策略區 配合之局處

1.適度調整既有居住人口分佈、產業與土地使用方式，以降低氣

候變遷脆弱度；建構綠色基礎設施，調適城鄉地區因應氣候變

遷需求。

全市 城鄉發展局、工務局、經濟發展

局

2.開發行為評估與降低其環境影響，土地使用分區及開發基地應

考量環境容受力，以低衝擊開發及減輕環境負荷，落實透水城

市發展，適度調高新開發基地之防洪頻率年，維持基地開發前

後逕流量不變等，與水共存並減緩都市熱島效應與能源消耗。

以減少逕流量、增加透水率為原則，強化綠覆率、雨水貯留滯

洪設施、透水率改善等。新建築應符合基地保水設計，公共設

施與公有建築推行透水改善，強化生態設施、綠色基盤之建構，

並確保維生設施之安全，加強減災之預防。若開發地區涉及流

域面積減少時，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全市 城鄉發展局、水利局、消防局、

工務局

3.各層級土地使用計畫應蒐集內政部「全國災害潛勢地區分佈地

圖」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災害潛勢及防災地圖等相關圖資，

以掌握易致災地區，並適度檢討調整其土地利用型態。辦理都

市計畫及非都市土地開發案及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時，應針對

災害潛勢、防災地圖及脆弱度評估等資料納入都市計畫及各開

發計畫內容，進行整體評估或提出因應調適策略。

全市 城鄉發展局、地政局、經濟發展

局、交通局、觀光旅遊局、文化

局、農業局、漁港及漁業管理處、

環境保護局、水利局、消防局、

工務局等相關局處

七、防救災土地調適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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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災情程度

水
災
颱
風

賀伯颱風水災 85.08.01 板橋 淹水高
瑞伯颱風水災 87.10.15 汐止 淹水
芭比絲颱風水災 87.10.25 汐止 淹水
象神颱風水災 89.10.31 汐止 淹水
納莉颱風水災 90.09.15 汐止瑞芳雙溪等 24人死亡，5人失蹤，80人受傷

艾利颱風 93.8.23 三重新莊
2人死亡，2人受傷三重市(捷運局施工不慎)、
新莊淹水約180ha、約18000戶

911水災暨海馬颱風 93.9.11 新莊汐止
2人死亡，2人受傷新莊市、汐止淹水約400
公頃、約7740戶

納坦颱風 93.10.25 雙溪貢寮瑞芳汐止 3人死亡，1人受傷，淹水2200ha、5860戶
0515豪雨災害 94.05.15 新莊三重 新莊(淹水約4000戶)三重(道路積水)
辛樂克颱風 97.09.12 全市 7人受傷
薔蜜颱風 97.09.27 全市 16人受傷

莫拉克颱風 98.08.08 全市 12人受傷

凡納比颱風 99.09.17 全市 29人輕傷
梅姬颱風 99.10.21 全市 1人輕傷
0611豪雨災害 101.06.11 全市 1人死亡， 6人受傷
蘇拉颱風 101.07.30 全市 2人死亡， 10人受傷
蘇力颱風 102.07.11 全市 1人死亡， 38人受傷

資料來源：新北市消防局網站統計資料暨新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新北市84年起歷史災害

本市轄區遼闊，都市地區建築物及公共建設鱗次櫛比，地區則山傍海，災害型態多元，包括颱風、地
震、水災、土石流等，近五年六大颱風(溫妮、賀伯、瑞伯、芭比絲、象神、納莉颱風等)及一大地震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的侵襲，對人命及居住環境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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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消防局網站統計資料暨新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本市轄區遼闊，都市地區建築物及公共建設鱗次櫛比，地區則山傍海，災害型態多元，包括颱風、地
震、水災、土石流等，近五年六大颱風(溫妮、賀伯、瑞伯、芭比絲、象神、納莉颱風等)及一大地震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的侵襲，對人命及居住環境構成威脅

災害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災情程度

土

石

流

三芝土石流災害 87.10.26 三芝 共3人死亡

瑞芳土石流災害 89.11.01 瑞芳 7人死亡，1人失蹤，4人受傷

石門土石流災害 89.11.01 石門 2人死亡，2人受傷

北宜公路土石坍塌災害 90.06.07 新店 5人死亡

淡水土石流災害 90.09.05 淡水 5人死亡，24人受傷

地

震

九二一大地震「博士的

家」倒塌災變
88.09.21 新莊 38人死亡，7人失蹤，730人受傷

三三一大地震 91.03.31 新莊土城中和等 需注意建物為223件、危險建物為28件

其

他

中油瓦斯管線氣爆 84.02.02 板橋 11人受傷

林肯大郡建築物災變 86.08.18 汐止 28人死亡、50人受傷

天台商業大樓火災 87.01.10 三重 49人受傷

慈民安養中心火災 87.01.15 中和 11人死亡、10人受傷

東方科學園區火災 90.05.12 汐止 財物損失數10億元

蘆洲大囍市火警 92.08.31
蘆洲民族路大囍市

社區
死亡13人，受傷71人

五股掩埋場坍塌災害 87.10.18 五股 7人死亡，9人受傷

新北市84年起歷史災害(續)



 都市、非都市土地及易致災地區調適策略

環境敏感地劃
設與管理

建立土地使用計畫與管理相關配
套機制

定期監測，
更新資料庫

提升都市地區之
調適能力

檢討既有空間
規劃

•依中央主管
機關相關圖
資等確認本
市環境敏感
地區

•依環境敏感
地區資源特
性與國土保
安迫切性，
落實管理以
保育及復育
國土及減緩
極端天氣事
造成之災損

•檢討、訂定
各類國土保
育區之使用、
開墾與管理
原則

•建構土地使用績效管制、相關
開發行為以低衝擊開發原則，
嚴重山坡地地質災害等敏感地
區，應積極推動保安、復育等
工作

•建立合宜救助與土地補償機制
等配套措施

•權責機關應積極保育水、土、
林等自然資源，維護森林、河
川、濕地、海岸等地區之生物
棲地環境

•各層級土地使用計畫應蒐集災
害潛勢及防災地圖等資訊，掌
握易致災地區，並適度檢討調
整土地利用型態。辦理都市計
畫及非都市土地開發案及新訂
或擴大都市計畫時，應納入災
害潛勢、防災地圖及脆弱度評
估等資料，進行整體評估或提
出因應調適策略。

•建構、維護、
更新且橫向
整合各資料
庫平台

•持續且定期
監測各類土
地使用

•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
災害潛勢及
防災地圖等
相關資料，
提供

•開發行為評估與
降低其環境影響，
包括減少逕流量、
增加透水率、都
市藍綠帶建構、
滯洪與提高透水
面積等功能

•逕流總量管理納
入都市及區域計
畫審議，由開發
單位自行吸收因
開發增加之逕流
量

•設置滯洪設施，
並強化公共設施
之基地截水、保
水措施

•整合都市與周邊
地區之防洪設計

•以流域範圍
進行整體土
地使用規劃

•適度調整既
有居住人口、
產業與土地
使用方式，
以降低氣候
變遷脆弱度

•保護優良農
地

•建構綠色基
礎設施

21

補充說明-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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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中和

、新店北、土

城

淹水：板橋、

永和、中和、

新店北、土城

地震：中和、

新店北、土城

坡地防災策略

1. 集水區治理與水土保持上游保
水或以工程(硬體)策略為主，

建構安全防洪排水建設，中游

減洪以河川流域管理為主，加
強河段整治工程及土石流潛勢

溪流之清疏與整治，山坡地開

發利用案加強水土保持計畫審

查、監督與管理等

2. 落實山區老舊聚落安全管理，

減災工程施作、設立土石流監
測裝置、坡地災害預警系統，

並擬定緊急應變計畫

3. 嚴格審查及監督山坡地建築開
發案，加強重大開發案水土保

持監督檢查

4. 敏感性路段改善，並重視預警
及離災等手段

5. 土石潛勢溪流定期調查，並對

保全住戶加強宣導及演練

淹水防災策略：詳下

地震防災策略：詳下

土石流：新莊

、五股、泰山

、樹林北

淹水：新莊、

三重、蘆洲、

五股、泰山

地震：五股、

泰山、樹林北

補充說明-災害潛勢與策略
溪南都心區

溪北都心區

註;淹水潛勢依水利署99年圖資，

以24小時延時200年重現期距，

淹水深度30cm以上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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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石
流

淹水

坡地防災策略

詳前

淹水防災策略

1. 易淹水區之開發管制，土地開

發利用而增加之逕流量，應設

置滯洪設施

2. 公共設施與公有建築推行透水

改善，加強都市透水規範，檢

討提高公共設施雨水滲透率比

例

3. 套疊各類災害潛勢資料，於各

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進行

都市空間及土地使用分區之劃

設及檢討

4. 落實防災生活圈之規劃，優先

針對高災害潛勢地區進行緊急

疏散及救災路線、緊急安置場

所、醫療場所等體系建置

5. 建置淹水預警系統及擬定緊急

應變計畫

6. 提升硬體防洪能力

汐止區

補充說明-災害潛勢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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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三峽、

鶯歌、樹林南

淹水：三峽

坡地防災策略

詳前

淹水防災策略

詳前

土石流：新店南、

深坑、石碇、坪

林、烏來

三鶯區

補充說明-災害潛勢與策略

大翡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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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
淡水、金
山、萬里
、八里 、
石門、三
芝

淹水：淡
水、八里
、石門

地震：淡
水、金山

核災：金
山、萬里
、林口、
三芝

坡地防災策略、淹水防災策略
詳前

地震防災策略
1. 防災生活圈規劃，配合指定避難
空間、防災據點等，形成整體完
整之防災避難網絡

2. 避難圈內部街廓之整備，強化抗
震之安全性

3. 優先針對高災害潛勢地區規劃緊
急救援體系、疏散及救災路線、
安置場所、醫療場所等體系

4. 強化老舊社區之防救災能力，並
鼓勵更新

5. 開發地震預警系統，並擬定緊急
應變防災計畫

核能安全防災策略
1. 降低緊急應變計畫區土地利用強
度，開發行為確保疏散與避難空
間等防災設施之設置或使用，並
加強中央與地方資訊即時管道

2. 擬定緊急應變計畫，集結點選點
設置；臨時收容所設置於距核能
電廠12-16公里範圍

3. 落實核電廠安全防護檢修，訂定
輻射防護措施

土石流：
瑞芳、平
溪、雙溪
、貢寮

淹水：瑞
芳、雙溪
、貢寮

核災(核四
)：雙溪、
貢寮

補充說明-災害潛勢與策略

北觀區

東北角區



一、氣候變遷調適與防救災

二、環境敏感地區

三、應辦事項與實施機關



【問題1-2】國土保育議題─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及第2級之項目、區位、相關發

展策略

說明：

(一)依據全國區域計畫指示，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應依區域計畫法第7條規定

研擬相關計畫內容，並建構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又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5條

第1項規定：「本法第7條第9款所定之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包括土地使用基本

方針、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檢討等相關事

項。」

(二)本計畫(草案)於「第六章土地分區使用計畫─6.2環境敏感地區」表明全國區

域計畫所列環境敏感地區之定義、類型、劃設等級及項目(P.6-2~6-4)，並於

「6.4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提出環境敏感地區保育與利用之相關策略區及配合

局處(P.6-44~6-45)，請新北市政府說明前開內容，並請補充說明其轄區範圍

內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及第2級項目之區位及數量(並輔以相關圖資說明)，及

是否有其他有別於全國區域計畫之發展策略或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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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及目的

定

義

指對人類具特殊價值或具潛在天然災害，極易受人為不當開發活動影

響而產生環境負面效應的地區

變更一通依土地資源劃歸為「限制發展地區」、「條件發展地區」及

「一般發展地區」，考量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法令對相關環境敏感地區

並無禁止或限制土地開發利用或使用分區變更之規定，且為將環境敏

感特性納入土地使用考量，將「限制發展地區」及「條件發展地區」

統整為「環境敏感地區」，就其敏感程度，區分為2 級

目

的

環境敏

感地區

第1 級

以加強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及不破壞原生態環境與景觀資源為

保育及發展原則

(1)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避免天災危害

(2)保護各種珍貴稀有之自然資源

(3)保存深具文化歷史價值之法定古蹟

(4)維護重要生產資源

環境敏

感地區

第2 級

考量某些環境敏感地區對於開發行為的容受力有限，為兼顧保

育與開發，加強管制條件，規範該類土地開發



分類 環境敏感地區第1 級項目 環境敏感地區第2 級項目

災害
敏感

1.特定水土保持區
2.河川區域
3.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4.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1.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滑、土石流)
2.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3.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4.海堤區域
5.淹水潛勢地區 6.山坡地

生態
敏感

5.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6.自然保留區 7.野生動物保護區 8.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9.自然保護區 10.沿海自然保護區

7.沿海一般保護區
8.海域區
9.國際級及國家級之國家重要濕地

文化
景觀
敏感

11.古蹟保存區 12.遺址
13.重要聚落保存區 14.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10.歷史建築 11.聚落保存區
12.文化景觀保存區 13.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14.國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

資源
利用
敏感

15.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地區
16.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公共給水) 17.水庫蓄水範圍
18-1.森林(國有林事業區、保安林等森林地區)
18-2.森林(區域計畫劃定之森林區)
18-3.森林(大專院校實驗林地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林地區)
19.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 20.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15.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公共給水)
16.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17.優良農地(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原則之地區)
18.礦區(場)、礦業保留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19.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20.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其他

21.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22.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23.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或高度管制
範圍 24.航空噪音防制區
25.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及低密度人口區
26.公路兩側禁建限建地區
27.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限建地區
28.高速鐵路兩側限建地區
29.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
之禁建、限建地區 30.要塞堡壘地帶
31.其他依法劃定應予限制開發或建築之地區

29

分級與項目



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

30

環境敏感地區

註：本圖為示意圖,
環境敏感地區第1
級之類型與範圍應
依中央及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範及
圖資為準

多分佈於南端烏來區、坪林區，及三峽區、
新店區與石碇區南面部分，北面則有屬陽
明山國家公園之部分三芝區、金山區及萬
里區等，多屬森林區、山坡地、水源水質
保護區及周圍海岸範圍



環境敏感地區第2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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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地區

註：本圖為示意圖,
環境敏感地區第2
級之類型與範圍應
依中央及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範及
圖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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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環境敏感地區

1.透過各項法令管制，以達災害防治、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目的

2.申請非都市土地設施型使用分區變更或使用地變更編定者，除下列情形外，應避免位於
環境敏感地區，並應配合修訂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1)屬內政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且經各項環境敏感
地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興辦者

(2)為整體規劃需要，不可避免夾雜之零星小面積土地，在不影響資源保育前提下，得納
入範圍，但應維持原地形地貌避免開發使用

(3)依各項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法令明定得許可或同意者

3.為整體規劃需要，不可避免夾雜之零星小面積土地，如納入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應規
劃為保護區或保育等相關分區為原則

4.國家公園土地仍應依國家公園法及其國家公園計畫管制

為兼顧保育與開發目的，提供有條件開發之彈性空間，以達國土有效利用，並加強管制條
件，規範該類地區之土地使用種類及強度

1.加強管制條件，規範土地使用種類及強度

2.開發行為應落實整體規劃開發為原則

3.針對敏感地區特性，提出具體防範及補救措施

4.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開發總量及標準，以作為使用分區或使用地檢討變更之依據

環境敏感地區第 1 級

環境敏感地區第 2 級

(依內政部｢全國區域計畫指導內容)



環境敏感地區保育與利用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策略區 配合之局處

1.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以加強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及不破

壞原生態環境與景觀資源為原則，除屬內政部會商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由政府興辦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

業，且經各項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法令規定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興辦者，或依各項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法令明定得許可或同意者外，應盡量避免作

非保育目的之發展及任何開發行為。

全市(按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劃設範圍)

城鄉發展局、地政局、經

濟發展局、交通局、觀光

旅遊局、文化局、農業局、

漁港及漁業管理處、環保

局、水利局、消防局、工

務局等相關局處

2.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為兼顧保育與開發目的，提供有條

件開發之彈性空間，以達國土有效利用，並加強管制條

件，規範該類地區之土地使用種類及強度，及依各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項目的事業法令之管制，且開發行

為應能落實整體規劃開發原則，並針對敏感地區特性提

出防範及補救措施。

全市(按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劃設範圍)

城鄉發展局、地政局、經

濟發展局、交通局、觀光

旅遊局、文化局、農業局、

漁港及漁業管理處、環保

局、水利局、消防局、工

務局等相關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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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環境敏感地區



補充說明-環境敏感地區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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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其他有別於全國區域計畫之發展策略或土
地使用管制原則
相關發展策略或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與全國區域計
畫一致；且屬都市計畫區土地者並應依各都市計
畫區相關內容管制

境內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及第2級項目說明

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概列如下

災害敏感

• 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分布於蘆洲、三重、五股及新莊等區內 註：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之類型與範
圍應依中央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
範及圖資為準

生態敏感

•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分佈於淡水、三芝、

石門、金山、萬里等區)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 自然保留區：坪林、插天山、哈盆等三處自然保留區，主要分佈於坪林、烏來區；挖

子尾自然保留區(30ha)、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76.41ha)、關渡自然保留區(55ha)，

主要分佈於八里、淡水區內

• 野生動物保護區：中興橋華江橋野生動物保護區

•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要分佈於烏來區內



補充說明-環境敏感地區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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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自然保護區：淡水河口保護區之竹圍紅樹
林、挖子尾紅樹林、關渡草澤等三區為自然保
護區；北海岸沿海保護區之富貴角與麟山鼻之
沙丘與風稜石分布地區，以及野柳岬東西兩岬
間之海岸線與等深線20公尺間所涵蓋之水域
為自然保護區；東北角沿海保護區未劃設實際
範圍，列入「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

文化景觀敏感
• 古蹟保存區：淡水紅毛城、林本源園邸、理學
堂大書院、滬尾砲台、蘆洲李宅等71處

• 遺址 大坌坑遺址、十三行遺址、土地公山遺
址、狗蹄山遺址等4處

資源利用敏感
•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老梅溪豬槽潭、百拉卡、瑪鍊溪中幅、叭嗹溪及雙溪貢寮等

五處(48.74ha)，分布於三芝、淡水、石門、萬里、雙溪、貢寮、汐止等區內
• 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公共給水)：翡翠水庫集水區主要位於石碇及坪林區山區；鳶山

堰水庫集中區主要位於鶯歌與三峽交界地區。
• 水庫蓄水範圍 翡翠水庫
• 森林(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等：保安林主要分佈坪林、烏來、三峽等山

區；森林區主要分佈於雙溪、坪林、烏來至三峽等山地部分
•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萬里、貢寮等二處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註：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之類型與範
圍應依中央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
範及圖資為準



補充說明-環境敏感地區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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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地區第2級：概列如下
災害敏感

• 地質敏感區：山腳斷層自樹林區往東北角延

伸至金山區出海口，分布於樹林、新莊、泰

山、五股、淡水、金山區內。220處土石流潛

勢溪流，分布於24區之八里、三芝、三峽、

平溪、石門、石碇、汐止、坪林、烏來、貢

寮、淡水、深坑、新店、瑞芳、雙溪等區

•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分布於五股區內

• 山坡地：零星分布於本市境內之山坡地區域
生態敏感

• 沿海一般保護區：淡水河口保護區(2,410ha)、北海岸沿海保護區(10,213ha)之一般保
護區；東北角沿海保護區(14,049ha)未劃設實際範圍，列入「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
計畫」範圍

• 國際級及國家級之國家重要濕地：挖子尾濕地(60ha)、淡水河紅樹林濕地(190ha)、關
渡濕地(394ha)、五股濕地(177ha)、大漢新店濕地(650ha)、新海人工濕地(79ha)、打
鳥埤人工濕地(38ha)等

註：環境敏感地區
第2級之類型與範
圍應依中央及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規
範及圖資為準

• 淹水潛勢地區：分布於鶯歌、三峽、樹林、新店、泰山、五股、蘆
洲、淡水、八里、汐止、瑞芳等區



補充說明-環境敏感地區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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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景觀敏感

• 歷史建築：公司田溪程氏古厝、五堵鐵路隧

道、明志書院、蘆洲八角樓等50處

• 文化景觀保存區：鶯歌石、瑞芳區臺金濂洞

煉銅廠煙道、平溪區竿蓁坑古道、新莊樂生

療養院等4處

• 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平溪大華壺穴、十

分瀑布

• 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瑞芳金礦、九份金礦、臺灣金屬礦業、

五坑煤礦、大同瓷土礦等18處：分布於三峽、金山、萬里、瑞芳、石門與三芝區交界、

平溪與石碇區交界等山區

•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瑞芳、萬里及林口3處保護礁禁漁區；野柳、龜吼、澳底、深

澳、跳石、林口、淡水、八里等8處人工魚礁禁漁區

其他

• 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分布於板橋、淡水、瑞芳區內

• 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核1、核2廠禁制區以反應器廠房中心

半徑800m範圍內、低密度人口區以反應器廠房中心半徑2.5km範圍內；核4廠禁制區

及低密度人口區為廠區界限內。分布於石門、萬里、金山及貢寮等部分地區

 資源利用敏感

•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24處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約5,328.61km2



一、氣候變遷調適與防救災

二、環境敏感地區

三、應辦事項與實施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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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與 都
市 防 災 策
略

協調相關局處研訂落實透水、保水城市相關規範
請水利局及相關局處配合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流域綜合治
理計畫及整合流域範圍相關縣市政府跨域治理，檢討相
關水資源管理、水質保護、治山防洪、沿岸土地利用與
管理等

配合內政部「全國災害潛勢地區分佈地圖」及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災害潛勢及防災地圖等相關圖資，納入各
層級土地使用計畫中，以掌握易致災地區，並適度檢討
調整其土地利用型態。辦理都市計畫及非都市土地開發
案及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時，應針對災害潛勢、防災地
圖及脆弱度評估等資料納入都市計畫及各開發計畫內容，
進行整體評估或提出因應調適策略

1.主辦：水利局
協辦：城鄉發展
局
2.主辦：水利局
協辦：環境保護
局、農業局、城
鄉發展局等
3.主辦：城鄉發
展局
協辦：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經常辦理

部 門 計 畫
執 行 與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指 導 原
則之整合

考量城鄉發展之特性，在不違反公共利益與公共安全前
提下，本府各、局處於執行涉及土地空間使用計畫之部
門計畫時，須配合本計畫所訂各部門計畫及城鄉發展土
地使用計畫指導原則辦理，以落實本計畫引導地方發展
並整合資源。

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經常辦理

後續區域計畫變更或通盤檢討辦理內容
 配合環境敏感地區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令劃設公告之圖資及於環境

敏感地區興闢之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項目認定等，納入本計畫變更或通盤檢討修訂環
境敏感地區之範圍及相關原則

 依內政部完成之全國災害潛勢分布地圖納入本計畫變更或通盤檢討依循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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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河川流域跨

域治理

請中央水利主管機關、內政部統籌主辦及協調整合新北市、臺

北市、基隆市及桃園縣政府，就淡水河、基隆河、大漢溪與新

店溪治理與土地利用跨域合作，包括沿岸土地利用與管制、水

質整治與改善、防洪建設、河岸景觀營造、水上遊憩活動規範、

水污染源輔導與稽查、廢棄物清淤、環境教育宣導、水域水岸

休閒活動行銷、動植物保育復育、解除洪水平原管制及防災救

計畫等

中 央 水 利

主管機關、

內政部

經常辦理

核災應變機

制與相關措

施、核電廠

除役土地處

理

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統籌主辦及協調整合新北市、臺北市、

基隆市等地方政府及台電等相關單位，訂定核災應變機制與相

關措施，建立中央與地方災害通報等資訊暢通與即時管道，檢

討核災緊急應變範圍與緊急應變措施，並協商核一、核二除役

後土地處理原則與發展等相關事項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關

經常辦理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辦及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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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下列事項



綠色
嚮居之城

首都
黃金三核

國際
創新都會

Balance

Cross
跨

均城鄉 榮
生態 衡

城市 域
產業 界

Aspire  
嚮市民 居

旅人 遊


